
 

樹德科技大學 

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

轉學生入學須知 

開  學  日： 109 年 2 月 17 日 (星期一 )  

總機：(07)6158000 

詢 問 項 目  分 機  

繳 納 各 項 費 用  2 20 8、 22 1 9、 223 1、 2270  

就學貸款、教育部學雜費
減免、弱勢助學金  

2 1 24、 2 140、 2 1 26  

學 籍 、 選 課  
2 00 9、 20 1 0、 20 1 2、 20 1 6、

2004、 20 1 4  

新 生 英 文 分 級  4 204、 42 1 6  

住 宿  2 1 3 6  

兵 役  2 1 34  

汽 機 車 通 行 證  2 24 1、 2242、 25 1 4  

搭 乘 交 通 車  2 23 7  

健康檢查 2 1 0 8、 2 10 9、 2 162  

技 能 檢 定 調 查  2 1 4 2  

地 址 ： 82445 高 雄 市 燕 巢 區 橫 山 路 59 號  

網 址 ： ht tp : / /www.s tu .edu. tw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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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 學 生 入 學 辦 理 事 項 簡 表 
必須 

辦理 

依需求 

選擇辦理 
入學辦理事項 辦理期間 承辦單位(分機) 

  登入校務行政資訊系統 109 年 2 月 1 日星期六起 

教務處教務組 

2004、2009、2010 

2012、2014、2016 

  註冊繳費 109 年 2 月 3 日星期一至 109 年 2 月 14 日星期五   

總務處出納組 

2208、2219、 

  2231、2270 

  就學貸款 109 年 2 月 1 日星期六至 109 年 2 月 12 日星期三 

學務處生輔組 

日間部-2124 

進修部-2511 

  教育部學雜費減免 109 年 2 月 1 日星期六至 109 年 2 月 27 日星期四 

學務處生輔組 

日間部-2140 

進修部-2511 

  
辦理汽機車通行證 

(請參閱第 3 步申辦各項事務) 
109 年 2 月 10 日星期一至 109 年 2 月 24 日星期一 

總務處事務組 

2241、2242、2514 

  辦理搭乘交通車 109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一至 109 年 2 月 7 日星期五 
總務處事務組 

2237 

  申請宿舍 109 年 2 月 3 日星期一至 109 年 2 月 10 日星期一 
學務處住服組 

2136、2132 

  
兵役(限男性) 

(具中華民國國籍並曾在台設有戶

籍之男性應辦理，其餘免) 

緩徵：3 月 17 日前、儘後召集：4 月 17 日前 
學務處生輔組 

2134 

  健康檢查 即日起至 109 年 3 月 13 日星期五   
學務處健康促進中心 

2108、2109、2162 

  弱勢學生助學金 109 年 2 月 3 日星期一至 109 年 3 月 13 日星期五 學務處生輔組 212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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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轉學生入學 時程表 
※寒假（109年 1月 13日至 109年 2月 7日）洽詢時間：星期一～五上午 9:00~下午 4:00。學校總機：07-6158000 

請就自己須辦理之事項詳細閱讀，並於規定時間內辦妥各處及業務單位規定事項。 

辦理 

步驟 
項目 

辦理 

期間 
辦理流程 

承辦單位 

(分機) 

第 1 步 

登入校務

資訊系統 

登錄校務

資訊系統 

2 月 1 日星

期六起 

1.此為辦理選課、汽機車證、就學貸款、學雜費減免等相關校務事項系統。 

2.登入路徑：學校首頁點選「學生」「校務資訊系統」 

  登入方式：(1)帳號輸入「s(小寫)+學號」(如：s18xxxxxx) 

(2)預設密碼輸入「身分證字號」(英文字須大寫) 

3.變更校務資訊系統之密碼。 

4.未依各入學管道規定時間內上網輸入「新生基本資料表」並將「新生基本資料

表」繳回學校者，將無法如期登入「校務資訊系統」。 

教務處教務組 

2009 

2010 

2012 

2014 

2016 

2017 

第 2 步 

完成註冊

繳費 

列印學雜
費繳費單 

2 月 3 日 

星期一起 

各學期學雜費繳費單，請以網路查詢或列印的方式取得，路徑：總務處出納組

網頁點選「註冊繳費專區」(註冊單列印、查詢)。 
總務處出納組 

2208 

2219 

2231 

2270 

繳費方式 
 

2 月 3 日 

星期一 

至 

2 月 21 日 

星期五  

1.銀行繳費：日間部至全省第一銀行；進修部至全省彰化銀行辦理。 

2.超商繳費：請於 109 年 2 月 12 日前繳款(需另付手續費)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3.信用卡繳費：日間部請至第一銀行第 e 學雜費入口網進行繳款。 

 進修部請至彰化銀行學費入口網進行繳款。 

就學貸款 

2 月 1 日 

星期六 

至 

2 月 12 日 

星期三   

(一)辦理流程：請至學務處生輔組網頁點選［就學貸款］詳閱申辦注意事項 

流程一申請：登入［樹德科技大學］－［校務資訊系統］－［學務資訊管

理］－［系統列表及搜尋］－［經費申請］－［就學貸款申請

書］－［填寫完成存檔］－［列印申請書］。 

流程二對保：登入［臺灣銀行］－［就學貸款入口網］－［臺灣銀行申請撥

款通知書］－［填寫完成存檔］－［列印申請書］－［銀行對

保］－［繳回對保相關資料］，銀行對保有分［臨櫃對保］與

［線上申貸］，若沒有辦理線上申貸，請一律勾選［臨櫃對

保］。對保前，請洽臺灣銀行所屬各分行詢問所需準備的資

料。如身份證、印章及戶籍謄本、註冊繳費單等。 

流程三繳回：以［掛號信寄回］或［現場繳回］ (1)樹德科技大學就學貸款

申請書。(2)臺灣銀行就學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。申貸資料繳回

五日後，若要查詢辦理進度，登入［校務資訊系統］→［學務

資訊管理］，查詢就學貸款進度。 

(二)若有符合教育部學雜費減免資格，先行扣除減免補助金額，就差額部份辦

理貸款。 

(三)請注意：請依學校公告日期完成(以郵戳為憑)，只有去臺灣銀行對保，申

貸資料未繳回學校辦理註冊，視同放棄權益，不得有異議。 

(四)每學期若有多貸書籍費、校外住宿費、生活費，多貸金額待銀行撥款至學

校，經會計室核銷後，預計學期末退費給學生，請視個人需求申請。 

日間部 

學務處生輔組 

2124 

進修部 

2511 

http://www.swd.stu.edu.tw/?.p=HEgo&.hl=zh-tw
https://eschool.firstbank.com.tw/member/index.aspx?code=121026
https://ebill.chb.com.tw/eBill/cs/student_login?qsid=87900886
https://eschool.firstbank.com.tw/member/index.aspx?code=121026
https://ebill.chb.com.tw/eBill/cs/student_login
http://life.sao.stu.edu.tw/page4/super_pages.php?ID=2page401
https://sloan.bot.com.tw/newsloan/login/LoginStudent.action
https://www2.bot.com.tw/ebc/edm/150/04/sloan_page.htm
https://info.stu.edu.tw/login/SysLogin.as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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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轉學生入學 時程表 
※寒假（109年 1月 13日至 109年 2月 7日）洽詢時間：星期一～五上午 9:00~下午 4:00。學校總機：07-6158000 

 

教育部 

學雜費 

減免 

2 月 1 日 

星期六  

至 

2 月 27 日 

星期四   

 
(一)有關學雜費減免資訊請先至學務處生輔組-學雜費減免網頁

(https://reurl.cc/k5n613)查詢，並確認減免身分後再申辦。 
 
(二)申請方式：符合減免身分者，請於 2 月 27 日 17:00 前登入校務資訊系統

→「學務資訊」→「輸入程式」→「經費申請」→「學雜費減免申請」
→填寫資料→存檔→列印→申請書由學生與家長簽名或蓋章→繳交申請
書及證明文件，缺件或逾期繳交恕無法受理。 

 
(三)結果查詢：紙本文件繳交確定 5 個工作天後，請自行到學雜費減免申請

頁面查詢審核結果，如有缺件，請於 2 月 27 日前完成補交。 
 
(四)繳費：審核通過後，請至總務處出納組或進修部告知學號，以現金補繳差

額，如需其他繳費方式，請洽詢總務處出納組。進修部採「預收學分」
方式收費之學生，於每學期加退選結束後，依會計室學分結算金額重新
計算減免金額，多退少補。 

日間部 

學務處生輔組 

2140 

 

進修部 

2511 

※註冊繳費其他注意事項： 

1.未於 109 年 2 月 10 日註冊基準日前完成註冊繳費手續者，本校得依學則與辦理學生註冊實施要點規定，取消入學資格。 
2.繳費收據為繳納學雜費、辦理各項退費及所得稅申報列舉扣除之證明文件。如不慎遺失，可至行政大樓二樓會計室辦理補發。
另為保護學生之個人資料，繳費收據補發申請領取，應由學生本人親自為之，或完成委託程序(填寫委託書，並出示雙方身分證
件正本)後，由被委託人為之。 

3.因特殊事故，不能於開學時入學者，應於 2 月 10 日至 2 月 17 日提出證明文件且完成註冊繳費手續後，至本校教務處教務組
申請，得保留入學資格 1 學期，其註冊學費問題依教育部『大專校院學生休退學退費作業要點』辦理退費，退費金額由會計室
計算；因懷孕、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並持有證明之新生或轉學生、參加教育部「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」之高級中
等學校畢業生，則不在此限。 

第 3 步 

申辦各項

事務 

汽機車通

行證 

2 月 10 日 

星期一  

至 

2 月 24 日 

星期一 

(一)辦理流程：請逕至【校務資訊系統】→【總務資訊】→【輸入】→【申
請】→「汽機車證申請」填寫申請資料。 

(二)申請日期：自 109 年 2 月 10 日 9 時開放申請，額滿即截止。 
(三)開放張數：汽車-「一般車證」、「假日暨夜間車證」及「碩專學分班汽車

證」均已額滿，故第 2 學期汽車不予開放申請；如有停車之需求，請改停
放北校區。機車-東側停車場：開放 25 張。-西側停車場：開放 10 張。 

(四)領證：自 109 年 2 月 17 日 9 時起，至 109 年 2 月 24 日 26 時止。 
 
備註： 
1、申請人先行至總務處事務組確認申請成功後，持繳費條至出納組繳費。 
2、並持：繳費收據、行車執照及排氣檢測資料(機車且車齡滿 5 年以上)， 
   至事務組領證。 
3、如有不足之處，請至總務處網站參考當學年之「車輛申請需知」。 

總務處事務組 

2241 

2242 

2514 

搭乘 
交通車 

1 月 20 日 
星期一 
至 

2 月 7 日 
星期五 

詳細申辦注意事項可至總務處事務組網頁點選「通學交通車」。 
總務處事務組 

2237 

宿舍 

2 月 3 日 

星期一  

至 

2 月 10 日 

星期一 

(一) 辦理流程： 

1. 於 109 年 2 月 10 日前將宿舍申請表(如附件)，寄回僑外陸生暨住宿

服務組。 

2. 逾期或未申請者，將不受理住宿。(學生宿舍以日間部四技、碩士班及

非延修學生優先申請)。 

3. 於 109 年 2 月 13 日公告申請人宿舍樓層及房號，自行上學務處網頁

點選【學生宿舍】查詢並審閱附件住宿契約書。 

4. 於 109 年 2 月 16 日進住宿舍，請攜帶有照片的身份證明文件。 

(二) 辦理就學貸款之住宿生，應於 109 年 2 月 17 日至總務處出納組繳交住

宿保證金 3,500 元。 

(三) 申辦宿舍網路，未至銀行繳費者，可持「宿舍網路繳費單(住宿生)」於 109
年 2 月 17 日起至總務處出納組前方小額繳費機繳費，並線上登入「宿舍
網路系統」http://dorm.stu.edu.tw 

學務處住服組 

213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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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轉學生入學 時程表 
※寒假（109年 1月 13日至 109年 2月 7日）洽詢時間：星期一～五上午 9:00~下午 4:00。學校總機：07-6158000 

 

兵役 

(具中華民國 

國籍並曾在台

設有戶籍之男

性應辦理，其

餘免) 

緩徵 

3 月 17 日 

星期二前 

 

儘後召集 

4 月 17 日

星期五前 

(一) 在學緩徵(未服役)：填寫兵役調查表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，開學後 1 個月

內繳至學務處生輔組辦理，對象：當學期轉學生、復學生、轉系生、延修

生、免役生。 

(二) 儘後召集(已役畢)：填寫兵役調查表、退伍令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，開學

後 2 個月內繳交至學務處生輔組辦理，對象：未曾申辦者。 

(三) 現役、停役或免役：繳交兵役調查表、軍人身分證影本、免役或停役證明

影本至學務處生輔組辦理。 

學務處生輔組 

2134 

健康檢查 
3 月 13 日 

星期五前 

辦理方式：109 年 3 月 13 日(星期五)前至佑康專業健診中心(簽約之健診中心)，

並繳交費用新台幣 580 元 

地址：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 28 號 5 樓。聯絡電話：07-3215358 

註：請登入校務資訊系統進行新生基本資料輸入時，完成填報健康資料。 

學務處 

健康促進中心 

2108 

2109 

2162 

弱勢助學
計畫 

2 月 3 日 

星期一  

至 

3 月 13 日 

星期五 

1. 弱勢學生助學計畫：含助學金、生活助學金、緊急紓困助學金及住宿優惠等
四項、請先至學務處生輔組網頁點選「弱勢助學」詳閱申請資格及注意事項。 

2. 符合助學金及住宿優惠申請資格者，請於 3 月 13 日(五)前備妥弱勢學生助學
金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經家長、導師、系主任簽核完後繳至學務處生輔組。 

3. 弱勢學生助學金申請表網路連結路徑為：自「校務資訊系統」登入→「學務
資訊管理」→「弱勢助學計畫」→填寫→存檔並列印。 

學務處生輔組 

2126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第 4 步 
上課前的
準備 

初選 

2 月 1 日 

星期六  

至 

2 月 5 日 

星期三 

1.登入「校務資訊系統」→「教務資訊」→「輸入程式」→「初選」進行選課登

記。 

2.選課操作說明請詳教務處網頁→教務組→學生選課 

教務處教務組 

2009 

2010 

2012 

2016 

加退選 

2 月 17 日 

星期一  

至 

2 月 24 日 

星期一 

1.登入「校務資訊系統」→「教務資訊」→「輸入程式」→「加退選」進行選課。 

2.選課注意事項請詳閱選課手冊或教務處網頁 

領取 

學生證 
請於開學後，由教務處通知系所領取，並由導師發放 

在學證明 
1.於行政大樓 1 樓教務處前之「全功能成績列印機」申請，並當場領取。 

2.自行影印學生證後，持影本至教務處加蓋在學證明戳章。 

扺免學分 

2 月 1 日 

星期六  

至 

2 月 24 日 

星期一 

1.登入「校務資訊系統」→「教務資訊」→「輸入程式」→(學分申請)「抵免學分

申請」。 

2.扺免學分操作說明請詳教務處網頁→教務組→抵免學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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樹德科技大學學生宿舍申請表 
四技進修部、二技進修部及碩士在職專班不得申請宿舍 

樹德科技大學床位登記個人資料保護同意書 

1. 樹德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學校)基於行政作業之目的蒐集本人的個人資料，包括姓名、地址、性別

及連絡電話等項目。 

2. 對於本人在學期間的個人資料使用，學校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、相關法令及學校相關法規於各項

業務範圍內進行處理及利用。 

3. 本人的個人資料於非在學期間繼續儲存於學校，除應本人之申請、學校行政管理或公務機關依法

執行事項外，學校不得提供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。 

4. 本人就個人資料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，得行使以下權利：查詢或請求閱覽，請求製給複製本，請

求補充或更正，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。 

5. 本人理解若不提供個人資料，將影響學校各項業務使用及後續服務。 

6. 學校應盡個人資料保護法保障個人資料安全之責任，非屬本同意書個人資料利用情形，應先徵得

本人同意方得為之。 

□不同意，放棄申請資格。 

□同意立書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 

學生宿舍申請同意書 

1. 為確保住宿生生活起居安全，住宿生必須遵守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規則。 

2. 凡因資料填寫不實或有疏漏致使影響分配作業者，取消當事人申請資格，不得有任何異議。 

3. 本校宿舍床位多為上鋪，如有特殊疾病(例：夢遊、癲癇、腿疾等)為其安全，請考慮外宿。 

4. 本申請書資料請確實填寫，送出申請後依資訊編排床位，請點選正確的身份別。 

5. 住宿期間，除休學、退學、畢業、因公校外實習及特殊個案者外，不得無故申請退宿，否則以違

約論，將扣除全額保證金。 

6. 如送單後要放棄申請，請親自到住服組抽單，通知分配床位後，若放棄床位或中途退宿者，將沒

收全額保證金，未繳納者會以欠費處理。 

7. 進住宿舍時請配合簽立住宿契約書及辦理入住相關手續，否則將視同放棄床位。 

8. 學生宿舍除應繳交宿舍費及宿舍保證金外，其空調費(冷氣)改採使用者付費，並依實際使用度數

計費，其計費方式以總務處公告為主。 

□不同意，放棄申請資格。 

□同意立書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

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背面資料請繼續填寫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

（如需住宿請填寄本表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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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基本資料 

申 請 日 期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申 請 時 間 PM/AM: 

申 請 人 
 

(學生本人不需填寫) 
備 註 

(學生本人不需填寫) 

姓     名  性     別 □男   □女 

學     號  系     別  

住 家 電 話  行 動 電 話  

住     址 

 （ 現 居 住 地 ）   

□□□-□□ 

申請類別(請勾選，無符合者，則無需勾選) 

□一般生     □身心障礙生(需附寄：身心障礙手冊影本)    □離島生(身份證正反面影本) 

□低收入戶生 □中低收入戶生(需附寄：縣市社會局證明影本)□書院生    □書卷獎學生   

□體保生    □宿舍幹部     □僑生      □外國學生    □大陸學生   □原住民學生    

□身障人士子女  □特境家庭子女(孫)  

□身高超過 185公分，身高        公分。  □無法爬梯，需提供下舖。 

身體狀況或特殊疾病說明:(身心障礙生必填) 

其他說明: 

申 請 宿 舍 別 

□壹軒樓六人雅房(住宿費：壹萬元整)。 

□貳姿樓六人雅房(住宿費：壹萬元整)。 

□參嵐樓六人套房(住宿費：壹萬壹仟元整)。 

□肆善樓六人套房(住宿費：壹萬壹仟元整)。 

□文薈館四人套房(住宿費：壹萬陸仟元整)。 

□其他      住宿費：     。 

處 理 情 形 

( 學 生 勿 填 ) 

□床位額滿。         

□尚有空床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床位資料)。 

□通知後，放棄 。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完成通知後放

棄。 

□通知後，未回覆。                    (三日逾期)。 

備註： 

受理人  單位主管  

 

 
 
 
 

登錄日期：     床號：    通知方式：□當面□目標整合通知□簡訊□電子信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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樹德科技大學辦理學生申請緩徵、儘後召集兵役調查表 

【未服役新生及女性免填本表】 

一、在學身分：○新生○轉學生○延修生○復學生○跨部轉系○補辦申請 

二、基本資料：  

系所/年級：              學號：__________姓名：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□-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  

出生日期：民國□□年□□月□□日  電話(手機)：            

戶籍地址：（參照身分證登載之詳細住址填寫） 

            縣/市           鄉/鎮/市/區           村/里 

三、兵役狀況：請擇一勾選 

○1.尚未服役，申請「在學緩徵」者：請繳交本調查表及身分證影本。 

○2.尚未服役之延修生，申請「延長緩徵期限」者：請繳本調查表、身分證

影本，並勾選申請延長緩徵期限：□1學期 □2學期 
(請依實際修習學分狀況選填，未勾選者，以申請至第 2學期結束為原則。) 

○3.已退役（後備軍人），申請「儘後召集」者：請繼續填寫以下資料， 

    並繳交本調查表、退伍令(結訓證明)影本及身分證影本。 

    軍種：            階級：            役別：□志願役/□義務役 

○4.現役、停役或免役者：請繳交本調查表、軍人身分證影本、免役或停役

證明影本。 

○5.國民兵或已經除役者：請繳回本調查表。 

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證明文件浮貼處 
（請浮貼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，其他證明文件請裝訂或黏貼於背面。謝謝！） 

 

 

 

 
學校住址：824高雄市燕巢區橫山路 59號生輔組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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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本人請於開學三週內自行繳至總務處出納組或進修部(行政大樓 1樓)  填表日期:   年  月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樹德科技大學    首次繳交 更換帳號 
學生匯款專用帳戶基本資料表 

學    號  姓     名  

 

（
僅
能
選
擇
其
一) 

金
融
銀
行
、
郵
局 

銀行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分行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
※例:  第一  銀行  三民  分行 

存款帳號               

郵局 
局號 帳號 

              

學生本人存摺 封面影本 黏貼處 

【內容需清楚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※ 本校為第一銀行之客戶，所有往來之款項將由第一銀行匯出， 

建議學生繳交第一銀行之帳戶，則不需被收取手續費。 
備註： 

1.學校為簡化學生領款及退費等手續，入學後撥發學生各類款項(例如:工讀金、證照獎勵金、各類獎

助學金、住宿保證金、就學補助款、進修部結算學分費等)，都將依轉帳方式撥入學生帳戶。 

2.本校往來銀行為第一商業銀行，如繳交他行或郵局帳號者，需自行負擔手續費 15元（手續費為銀行

及金資中心收取），自動於匯款金額中扣除。 

3.學生在學期間，如上述資料有變更，請自行到總務處出納組領取本表重新填寫，以利匯款資料無

誤。 

4.填表若有疑問請電洽：總務處出納組 (07)615-8000轉 2208、2219、2231、2270。 

 製表單位:總務處出納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文件編號：AE03-4-409  版本：1.1 



 

樹德科技大學校園配置圖 



 

 


